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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公临时出国

一、校内审批及财务报销要点

（一）适用范围及费用内容

1. 文件依据：《西安理工大学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办法》

西安理工党发[2018]32 号；

2. 发布单位：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；

3. 适用范围：①学术交流合作类公务临时出国：短期教育教学相关活动、科学

研究、学术访问、国际学术会议、执行国际学术组履职任务；

②一般公务临时出国：一般性中外校际工作交流；

4. 费用内容：①国际旅费：出境-入境（依据行程单据实报销）

②国外城市间交通费（事先报批、即时结算）

③住宿费（参照附件一）

④伙食费（参照附件一）

⑤公杂费：市内交通、邮电、办公、必要的小费（参照标准、包

干使用）

⑥其他费用：主要包括出国手续办理费用、保险费、防疫费、与

任务相关的国际会议注册费、展位费、宣传费及目的地机场至驻

地的往返交通费等；

5. 费用标准：《各国家和地区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公杂费开支标准表》（附件一）

参照《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》财行[2013]516 号文件（附件

二）

（附件一）

（扫一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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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二）

（二）校内审批流程（主管部门审核）

1. 审批材料及审批形式：①复核办理签证要求的邀请函；

②《西安理工大学教职工因公出国（境）审批表》；

③《西安理工大学因公临时出国人员备案表》；

④《西安理工大学涉密人员出国（境）行前教育情况

及回访表》（涉密人员填写）

⑤教学科研人员出国开展学术交流合作：《教学科研

人员出国任务申请表》、外方邀请函影印件及翻译件、

详细的工作日程安排

⑥学校因公临时赴港澳管理工作参照因公临时出国相

关规定执行

⑦学校因公临时赴台工作经学校审批后报省教育 厅、

省台办审批，其余管理工作及申请程序参照因公临时

出国相关规定执行；

⑧参加国际会议等的出国人员，原则上应当按照住 宿

费标准执行。如组织单位指定或推荐酒店超出费用标

准的，需报主管外事工作和财务工作的校领导审批后

方可据实报销；

2. 审批程序：①校级领导：省教育厅及省外事办审核、省政府审批；

②其他人员：需经学院（部）初审，人事处、保密办（涉密人员）、

组织部（副处及以上）、国际处、分管校领导审批后上报陕西省

政府外事办审批；

3. 备案程序：①正、副校领导：由组织部报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审批；

②其他人员：填写《西安理工大学因公出国（境）政治审查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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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分支党委（总支）签署意见--组织部审批--校党委书记签批《因

公临时出国人员备案表》；

（三）财务报销要点综述（财务处审核）

1. 报销程序：①国际处：中文注明开支内容、日期、数量、金额等；

②财务处：出国任务批件、护照（签证及出入境记录）复印件、

公示、日程安排、有效费用明细、人数、停留天数、路线、经费

预算及开支；

2. 其 他：①符合以下条件的教学科研人员可以申请持普通护照执行学术交

流合作类出国任务，需由出访人提出书面申请说明理由并提供相

关材料，经国际处同意后按组织人事管理权限报组织人事部门批

准。

●持有出访国有效绿卡；

●持有出访国家或地区的多次出入境签证；

②学术交流合作类因公临时出国（含教学科研人员 国际合作与交

流、会议、培训、访学、教育教学相关活动、科学 研究以及执行

国际学术组织履职等）经费属学校业务经费，相关经费支出不再

列入“因公临时出国费用”经济分类科目，应列入“差旅费”或

“会议费”经济分类科目，不再纳入“三公”经费统计和管理范

围。

二、相关标准调整

1. 文件依据：《调整因公临时出国住宿费标准》

财行[2017]434 号

2. 发布单位：财政部 外交部；

3. 文件内容：调整伊朗等 61 个城市住宿标准，外方提供接待，公杂费由不领取

调整为按标准 40%领取公杂费；

4. 相关标准：《因公临时出国住宿标准调整表》（附件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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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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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私出国（境）

一、文件解读及适用范围

1. 文件依据：《西安理工大学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西安理工党发[2020]5 号；

2. 发布单位：人事处；

3. 事 由：仅限旅游、探亲、访友、就医、财产继承、婚丧嫁娶等个人事务；

4. 适用人员：离退休厅（局）级干部、事业编制在册人员、人事代理和其他涉

密人员

5. 审批材料及审批形式：11 份表格，详见附件四；

（附件四）

6. 审批程序：①离退休厅（局）级干部：校党委审批、省委组织部备案；

②在职处级干部：分别经基层单位负责人、单位组织部、人事处、

分管校领导审批；

③其他教职工：基层单位负责人和人事处审批；

7. 备案程序：①人员：在职副处级及以上干部、在职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人

员、离退休副厅（局）级及以上干部、涉密人员和负责人、财、

物管相关人员；

②填报备案信息，各部门负责，人事处统一报送公安部门；

二、财务报销要点

教师因私出国不涉及财务报销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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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派出国

一、校内审批及财务报销要点

（一）适用范围及费用内容

1. 文件依据：《西安理工大学教师公派出国（境）研修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

西理工教师[2019]2 号

2. 发布单位：人事处

3. 分 类：①国家公派出国：经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、地方政府部门等

项目执行方审批，获得派出或资助资格出国；

②单位公派出国：因学科建设或专业发展需要，学校自筹经费资

助教师出国；

③自费公派出国：指因学习、工作等需要，个人自筹经费或外方

资助，经学校批准同意公派出国；

4. 适用人员：校内公派出国且派出期限三个月及以上的教师，一般情况下，访

问学者不超过 12 个月，博士后研究不超过 24 个月，以其他身份派

出或项目有特殊规定的，按协议约定或项目规定执行；

5. 资助标准：①国家公派出国：原则上由派出部门承担，按照项目执行方的相

关规定由项目执行方或项目执行方与学校共同承担，并遵照相应规

定资助标准；

②单位公派出国：学校参照财政部、教育部制定的国家公派留学

人员奖学金相关标准的 80%（财科教〔2019〕6 号）予以资助（根

据签订协议当日汇率计算），主要用于补助研修访学期间的学习生

活交通等费用；

③自费公派出国：费用由教师个人自筹或外方资助。

（二）校内审批流程（主管部门审核）

1. 学校在每年春季学期启动下一年度选派计划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

依照“个人申请、院（部）推荐、学校审批”的程序开展工作，凡进入年度拟选

派计划的教师须配合学校组织的相关培训及出国项目申请；

2. 教师出国前必须与学校、学院（部）签订三方协议，明确国外合作指导教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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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研修访学目标、预期成果及违约责任等条款，提交相应材料并指定校内联系

人；

3. 审批：详见文件（附件五）选派基本条件、要求、程序管理等条例；

（附件五）

（三）财务报销审核要点：

1. 拟选派的国家、单位公派教师，外语水平不符合外出国外语要求的须参加外

语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方能派出，培训费用由学校统一支付（仅限一次），未能

取得外语培训合格证书的培训费用由个人承担；

2. 不得私自中途回国或到第三国；

3. 自费公派教师由人事处按照签署协议内容考核，考核合格补发暂存的岗位工

资和薪级工资；

4. 国家公派出国原则上不存在校内报销相关业务，因出国产生的国内相关费用

（如办理签证费用、国内相关差旅费用）原则上由出国教职工自行承担；

二、相关标准调整

1. 文件依据：《调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和艰苦地区补贴标准》

财科教[2019]6 号

2. 发布单位：财政部 教育部

3. 适用人员：国家公派留学人员

4. 费用内容：①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：伙食费、住宿费、注册费、板凳费、

交通费、电话费、书籍资料费、医疗保险费、交际费、一次性安

置费、签证延长费、零用费、手续费和学术活动补助费等；

②资助标准为每人每月，不足整月按实际天数发放；

5. 标 准：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标准（附件六）；

国家公派留学人员艰苦地区补贴标准（附件六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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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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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期培训出国

一、校内审批及财务报销要点

（一）适用范围及费用内容

1. 文件依据;《因公短期出国培训费用管理办法》财行[2014]4 号

2. 事 由：指各单位选派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国外进行 90 天以

内（不含 90 天）的业务培训；

3. 费用内容：①培训费：指出国培训团组用于授课、翻译、场租、资料、课程

设计、对口业务考察或业务实践活动等在国外培训所必须发生的

费用；

②国际旅费等（类别及标准参照《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》

（财行〔2013〕516 号）执行；

（二）校内审批流程（主管部门审核）

1. 审批：由国家外国专家局进行资格认定和监督检查（《因公短期出国培训任

务和预算审批意见表》）（附件七）；

（附件七）

（三）财务报销要点

1. 报销程序：①外方资助：各单位不重复支付；

②各单位承担：依据出国任务批件和出国培训审核件，填报《因

公短期出国培训费用报销单》（附件八）；

③报销需审核材料：各类批件、护照（签证及出入境记录）复印

件、公示、日程安排、有效费用明细、人数、停留天数、路线、

经费预算及开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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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八）

2. 标 准：因公短期出国培训费开支标准表（附件九）

（附件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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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出国

一、校内审批及财务报销要点

（一）适用范围及费用内容

1.文件依据：《西安理工大学学生出国（境）学习交流资助办法(试行）》

西安理工外事[2019]4 号

2. 发布单位：国际合作与交流处

3. 分 类：①长期项目（不少于 90 天）；

②短期项目（少于 90 天）（重点支持长期项目）；

4. 适用人员：校内全日制在校研究生、本科生（不含港澳台及来华留学生）

5. 资助标准：长期项目:①欧洲、美洲、大洋洲及非洲国家项目：1.5 万元/人；

②亚洲国家项目：1.0 万元/人；

③港澳台地区项目：0.5 万元/人；

短期项目:①欧洲、美洲、大洋洲及非洲国家项目：0.5 万元/

人；

②亚洲国家项目：0.3 万元/人；.

③港澳台地区项目：0.2 万元/人；

上 浮：①世界排名前 100 高校长期项目：上浮 50%；

②世界排名 101-300 长期项目：上浮 30%；

(二) 校内审批流程（主管部门审核）

审批：《西安理工大学学生出国（境）学习交流资助申请表》（附件十）

（附件十）

（三）财务报销要点

1. 报销材料：学习交流成绩或相关证明、护照（通行证）签证复印件、国际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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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/行程单、报告；

2. 报销程序：获资助资格学生在项目结束后 1个月内（节假日顺延）将目的地

院校出具的学习交流成绩或相关证明、护照（通行证）的签证（签

注）证明复印件、国际机票（行程单）以及报告（不少于 2000

字且图文并茂）等相关材料交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，静审核后办理

资助经费的发放手续；

3. 支付要求：①长期项目：可在出国（境）前凭执行项目签字（注）页复印件

发放 70%资助经费，返校办完手续后发放 30%

②短期项目：在完成出国（境）任务返校后办理资助经费发放手

续

4. 标 准：同资助标准；

5. 学校鼓励相关智能部门及学院制定鼓励政策，设立配套经费，支持和推动学

生出国（境）学习交流。


	因公出国（境）
	报销审核要点综述
	因公临时出国
	②一般公务临时出国：一般性中外校际工作交流；
	1.审批材料及审批形式：①复核办理签证要求的邀请函；


	因私出国（境）
	5.审批材料及审批形式：11份表格，详见附件四；

	公派出国
	4.适用人员：校内公派出国且派出期限三个月及以上的教师，一般情况下，访问学者不超过12个月，博士后研究不

	短期培训出国
	一、校内审批及财务报销要点
	学生出国
	一、校内审批及财务报销要点
	文件依据：《西安理工大学学生出国（境）学习交流资助办法(试行）》
	3.支付要求：①长期项目：可在出国（境）前凭执行项目签字（注）页复印件发放70%资助经费，返校办完手续后
	             ②短期项目：在完成出国（境）任务返校后办理资助经费发放手续

	4.标    准：同资助标准；
	学校鼓励相关智能部门及学院制定鼓励政策，设立配套经费，支持和推动学生出国（境）学习交流。
	5.


